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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区（市）卫生健康局、公安（分）局，山东国欣颐养集团枣庄

卫生中心，委直有关单位： 

现将《枣庄市“出生一件事”实施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

真贯彻执行。 

 

 

 

枣庄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          枣庄市公安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11 月 4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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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进一步优化政务服务效能，按照省市“双全双百”工程安

排，围绕“出生一件事”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本实施方案。  

一、工作目标 

把出生医学证明办理、预防接种证发放和新生儿户口登记事

项进行梳理和整合，为将落户于我市的婚生新生儿，提供联办服

务。 

二、联办事项  

“出生一件事”联办包含以下事项，实行动态管理，及时更

新调整内容： 

（一）出生医学证明办理； 

（二）预防接种证发放； 

（三）新生儿户口登记。  

三、适用范围  

枣庄助产机构内出生的婚生新生儿。  

四、办理方式  

（一）申请材料  

1.枣庄市 “出生一件事”申请表；  

2.新生儿父母双方居民身份证； 

（二）办理流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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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.受理  

新生儿父母在各出生医学证明签发点提交申请。 

 2.办理  

（1）出生医学证明  各出生医学证明签发点对申请材料进行

审核，签发出生医学证明并发放预防接种证。 

（2）材料流转  各出生医学证明签发点将枣庄市“出生一件

事”申请表一份及出生医学证明副页通过专用快递邮寄给拟落户

派出所。 

（3）新生儿户口登记  各派出所申请市政务外网“结婚证”

（电子版）和“出生医学证明”（电子版）信息，办理新生儿户口

登记，完成户口簿打印。 

（4）户口簿发放  落户地派出所将户口簿通过专用快递邮寄

给申请人或通知申请人到户籍窗口自取。 

五、部门职责 

（一）市卫健委  

负责协调各出生医学证明签发点受理、核实“出生一件事”

的申请材料，办理出生医学证明和预防接种证。 

（二）市公安局 

负责协调督促驻地派出所查收、核实“出生一件事”推送的

材料，办理新生儿户口登记。 

六、保障措施 

（一）提高认识。推进“出生一件事”联办是落实“双全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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百”工程的重要内容，各部门要充分认识抓好“出生一件事”办

理工作的重要意义，加强领导，狠抓进度，确保目标任务顺利推

进。 

（二）加强协同。卫健、公安要明确责任分工，加大事项梳

理、信息系统对接等工作协调，强化上下联动、部门横向联动，

形成工作合力，确保工作推进。 

（三）注重宣传。要加大舆论宣传，丰富政策咨询途径，提高

“出生一件事”办理服务群众知晓度。要及时总结经验，不断优

化服务流程、改进服务方式、提升服务绩效，把“出生一件事”做

实做好。 

 

附件：1.枣庄市“出生一件事”申请表 

2.枣庄市“出生一件事”办理流程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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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分娩信息（接生人员填写） 

产妇姓名  住院病历号  

新生儿性别  出生日期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时    分 

出生孕周 周 出生体重          克 出生身长             厘米 

出生地点  

以上内容由接生人员填写，请核对无误后签字确认。 

接生人员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签发人员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填表日期：     年    月    

日 

新生儿姓名及其父母相关信息（申请人填写） 

新生儿姓名  民族  

母 
亲 
信 
息 

姓名  年龄  

籍贯  民族  

身份证件类别  

有效身份证件号码  

户籍派出所  

联系方式  

父 

亲 
信 

息 

姓名  年龄  

籍贯  民族  

身份证件类别  

有效身份证件号码  

户籍派出所  

联系方式  

婚育情况 婚生□        非婚生□ 

拟落户方 共有户口簿□    男方户口簿□    女方户口簿□ 

新生儿户口簿领取方式                派出所自取□      邮寄送达□ 

邮寄地址、联系电话  

以上内容由申请人填写，请核对无误后签字确认，并对材料真实性负责，承担相应法律责任。《出
生医学证明》一经签发，证件上的各项信息原则上不予变更。 

 
 申请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日期：     年    月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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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枣庄市“出生一件事”办理流程图 

 

 

 

 

 

 

（信息公开形式：主动公开） 

枣庄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室             2021年 11月 5日印发 
  


